
校務資訊服務說明 

學生宿舍報修說明 
暨 

學生請假說明 



介紹項目 

我該如何使用校務系統服務… 

 我有問題要詢問，那裡可以討論… 

  我宿舍網路異常，那裡可以報修… 

我的包裹來了沒? 班上電子郵件在哪收?... 

  今天吃的伙食怎樣?... 

校園入口網 
電子郵件、學生資訊查詢系統、明志網路大學系統 

學習歷程系統(含課程地圖)、 就業職能診斷平台(UCAN) 

學生討論區、學生網路報修系統 



 

明志
連結 



校園入口網 ～ 登入網站 

 

帳密輸入 



校園入口網 ～ 功能簡述 

• 哪些功能？ 
   待辦事項、今日行程、應用系統、熱門焦點、組織  

   通訊、電子郵件、會議通知、公告、熱門焦點、教 

   育部電子佈告欄、行事曆、網路文件夾、討論區… 

• 使用重點 
   應用系統: 課程、考勤、成績、報修、留言等… 

   電子郵件系統: 終生郵件，永不刪除。 

   ＊由於註冊作業進行中，故部份應用系統尚未建立 

     資料，但將於開學一週內儘快提供服務。 



校園入口網 ～ 版面配置 

應用系統 



校園入口網 ～ 應用系統 

應用系統將會陸續增加～ 
系統皆透過此介面連結 



學生資訊查詢系統 ～ 資訊查詢 

 

學籍資料、操行、獎懲、考勤、包裹、 
報修、成績、課程、繳費、註冊、菜單 
宿舍IP、二手書、 



學生資訊查詢系統 ～ 個人報修申請單 

 



學生資訊查詢系統 ～ 個人報修申請單 

依報修需求進行表單資料填寫後，
點擊「送出報修單」即完成報修
作業。 



學生資訊查詢系統 ～ 個人報修明細查詢 

可由列表查看個人報修歷史記錄，或點擊【明細】
查看詳細報修流程資料 



學生資訊查詢系統 ～ 未驗收查詢(公告十日) 

以宿舍別為搜尋條件，查詢各宿舍未驗收之報修項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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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校生活作息 
時間 摘要 備註 

06：00 起床 

06：30 朝會跑步 

07：00 晨間打掃 

08：00 上課 

16：50 下課 

20：00 晚自習 

23：00 晚點名、熄大燈 

23：00~06：00 斷網 

例假日與國定假日收

假時間為 23：00 並實

施晚點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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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生請假作業 

• 請假方式由各班導師選擇紙本或電子請假(擇一) 

• 假別：區分為事假、病假、公假、喪假、婚假、
產假及原住民族歲時祭儀假七種，相關證明文
件需上傳 

• 使用電子請假作業流程說明 

 

學生請假系統-操作流程簡要說明[1].pdf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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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事假： 

     應於事先填寫請假單。 

     如有突發重大事故，情形特殊不及事先
請假者，亦應於當日先行以電話向舍監、
導師及教官報備。 

學生請假作業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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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病假： 

     一天假應有就醫證明、家長證明，兩天
以上須另附醫師診斷證明，於病癒回學校
上課之六日內，完成請假手續。 

學生請假作業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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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公假： 

     校內公假，應由簽派單位簽證蓋章後，
經權責人員核示同意；校外公假應有兵役
或校內外行政主管單位公文證明並事先完
成請假，不得事後補假。 

學生請假作業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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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喪假： 

     須檢附相關證明文件（死亡證明或訃聞）
方得請假。直系親屬（含配偶）累計以七
日為限，二等親以內旁系親屬累計以五日
為限。（超過天數以事假處理） 

學生請假作業 



19 

• 婚假： 

     需檢附相關證明文件（喜帖或入戶入籍
謄本）方得請假，給假八日，應連續一次
請完，一學年內限請一次。 

學生請假作業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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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產假： 

需檢附相關證明文件（出生證明或或醫院
診斷證明），正常分娩者給假卅日，懷孕
三個月以上流產者給假十四日（以上均內
含例假日），應連續一次請完。 

學生因配偶分娩者，得請陪產假二日。  

學生請假作業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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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原住民族歲時祭儀假： 

     (一)具原住民身分之學生，遇原住民族歲時祭
儀， 

            得申請放假一日（每年度放假日期，依當
年度 

            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之公告日期辦理）。 

      (二)原住民族於歲時祭儀申請放假，須提出戶
籍謄 

             本、戶口名簿或政府機關所開具證明文
件。  

            （如村里辦公室開具證明） 。 

學生請假作業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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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學生請假時，應於事先填寫「學生請假
單」，並上傳相關證件，系統自動傳送給
導師、輔導教官轉生活輔導組辦理請假；
晚自習請假、夜間晚點名請假及多天請假，
無法住宿時，須同時向舍監報告登記。  

請假規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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請假規定 

•病假或喪假未及事先請假者，應先向舍
監、導師、教官等有關人員作口頭或電話
報備，於6日內補辦請假手續。若6日內
（假日不計）未完成者，第7日以後線上
系統不受理，需以紙本請假。第7至12日
補辦請假手續須記申誡乙次，第13日（含）
以上一律不予准假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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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期中、期末考試期間，因病住院、直系親
屬喪亡或其他不可抗拒事故，需以「考試
期間紙本請假單」並檢附相關證明文件，
事先向導師、輔導教官轉生輔組辦理請假
手續。請假核准後，方得向教務處課務組
申請辦理補考。  

請假規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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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一學期內請假時數超過全學期上課總時數
三分之一者，依學則規定應令休學。  

• 學生公假每學期不得超過45小時，其超過
部份以事假計算；唯代表學校參加各項活
動，經核准並有師長帶隊者不在此限。  

請假規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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請假核決權責  

• 一日以內（含外宿、晚自習）由導師及輔
導教官核准。 

• 二～三日由生活輔導組組長核准。 

• 四～六日由總教官核准。 

• 七日以上由學務長核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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書面通知家長 
• 曠課4節 

• 受申誡以上處份 

• 操行分數累計扣分達10分 


